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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提示： 

●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础

性文件，属于框架性的、无约束力的协议，具有不确定性。公司在合

资公司中的最终股份占比及投资额尚不确定，未达到法定披露标准。 

●公司 2017 年起开始污染场地治理业务的准备，时间较短，相

关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，合资公司场地业务的开展需要另行签订具体

合同。 

●媒体报道的关于“未来 5 年内，公司环保业务收入将占到公司

总营收一半以上。”没有经过评估测算，其实现具有不确定性。 

●鉴于相关业务开展要签订具体的协议，框架协议对公司 2018

年业务的影响尚不确定。 

 

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 月



17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

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0080 号，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根据相

关要求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请你公司根据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审慎判断，媒体报道的投资

事项是否已经确定、是否达到应当披露的交易的标准，是否存在利用

媒体报道代替法定信息披露的行为。 

回复如下： 

2018 年 1 月 16 日，公司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投资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方建投”）在天津签订了《战略合作协议》，初步

拟定双方合作设立合资公司，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5 亿元，双方出资比

例为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0%-49%，公

司出资 51%-80%，具体出资比例目前尚未确定，待后续设立合资公

司时才可确定，最终的投资比例和投资额尚不确定。 

本次签署的《战略合作协议》仅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和基

础性文件，属于框架性的、无约束力的协议，具有不确定性，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规定》未达

到法定应当披露交易的标准，不存在利用媒体报道代替法定信息披露

的行为。 

二、请你公司结合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，及公司目前主营情

况、污染场地修复的业务经验、人员储备情况，补充说明后续开展场

地修复相关业务的可行性。 

回复如下： 



（一）战略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甲方：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北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

乙方：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1、成立合资公司 

本协议签订后，甲乙双方开始洽谈共同出资设立公司相关事宜，

初步拟定双方合作设立合资公司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5 亿元，双方出资

比例为：甲方出资 20%-49%，乙方出资 51%-80%。 

2、市场合作区域 

经甲乙双方协商同意，双方的合作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北方建投的

经营管辖区域，双方在有关区域的业务合作具有排他性。 

3、技术授权 

本着充分发挥双发优势，建立合资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的原则，

乙方同意将其所拥有的原位热脱附、原位化学氧化、原位生物氧化、

原位气相抽提等 20 余项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治理的核心技术无偿授权

给合资公司使用，以期加速技术的应用，加速市场竞争优势的确立。 

（二）公司的主营业务 

目前，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建筑金属围护一体化业务和声屏障系统

业务（其中，声屏障业务总体较小，2016 年声屏障营业收入占总营

业收入的 8.6%，2017 年预计占比 11.8%，（具体占比以经审计的年报

信息披露为准）），主要产品包括建筑金属围护屋、墙面产品系列（包

括各类金属单板、金属复合板、保温材料、钢构件等）和声屏障系统

产品。目前污染场地修复业务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。 



（三）公司环保业务中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治理板块情况介绍 

目前，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治理业务尚处于起步阶段，公司自 2017

年起开始进行相关技术领域的技术、设备和人才储备。2017 年 5 月

15 日，公司与德国旭普林环境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旭普林）签

订《技术转让合同及许可协议》（公告编号：2017-033），获得先进的

土壤及地下水修复治理技术；2017 年 10 月与北京化工大学签订成立

“北京化工大学-森特股份土壤修复治理技术实验室”的协议，已捐

赠 100 万元，金额较小未达到披露标准；2017 年 9 月与旭普林公司

签订污染场地修复设备采购合同，合同金额 40 余万欧元，金额较小

未达到披露标准，目前设备已在国内某污染场地投入使用。公司人员

团队方面，目前污染防治团队共有人员 120 多人，其中污染场地防治

业务团队人员 30 多人，拥有研究生学历和高级工程师职称的人员占

比 23%。 

（四）后续开展场地业务的可行性 

未来，公司与北方建投成立合资公司后，其合资公司具体业务的

开展还需要签订相关合同，业务发展具有不确定性。 

三、媒体报道，董事长刘爱森称，未来 5 年内，公司环保业务收

入将占到公司总营收一半以上。请你公司结合目前业务开展情况，补

充说明上述判断的依据、是否具有可实现性，并说明评估测算的过程。 

回复如下： 

基于市场前景的预测，“未来 5 年内，公司环保业务收入将占到

公司总营收一半以上。”是没有经过评估测算的预测，具有不确定性。



公司环保业务主要是声屏障，占比较小，污染场地修复业务尚属于起

步阶段，具有不确定性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森特士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1 月 18 日 


